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8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乙○○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丁○○  

法定代理人  丙○○  

關  係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乙○○（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3月8日收養丁

○○（女，000年0月00日生）為養女。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乙○○（女，00年00月

00日生）為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丁○○（女，000年0月00日

生）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丙○○之配偶，收養人願收養被收

養人為養女，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同意，收養人

與被收養人各於113年3月8日達成收養合意，共同簽訂書面

契約，約定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為此依法請求認

可等語。

二、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自法院認可

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夫妻之一方

收養他方之子女時，應長於被收養者16歲以上，民法第1079

條、第1079條之3第1項、第1073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子

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

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二）父

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民法第1076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若有上開例外規定之情形，收養之

聲請即無庸得被收養人父母之同意自明。末按法院為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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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民法第1079

條之1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收養人生父與被收養人之生母即關係人甲○○於10

7年8月17日離婚，並於同年9月5日約定由生父行使及負擔被

收養人丁○○權利義務，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父則於109年8

月21日結婚，此有聲請人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而收養

人與生父結婚後希冀透過收養與被收養人成立法律上之親子

關係，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同意，收養人與被收

養人間合意成立本件收養關係等情，業據收養人、被收養人

及其生父到庭陳述明確，並提出戶籍謄本、收養人服務證明

書、所得資料與財產查詢清單、健康檢查體檢報告、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收養契約書等件為證，堪認其等確有成立收養

及同意收養之真意。

四、次查，依被收養人生父到庭陳述略以：「（按問：被收養人

生母與被收養人是否曾同住？期間為何？）曾經同住，同住

不到一年，從出生到快一歲時…（按問：被收養人生母近期

有無跟你聯繫過要探視被收養人？最後一次為何時？）沒

有。也沒有生母的聯絡方式…最後一次聯絡是超過三年了…

有約定一個月生母要付5000元，但生母給了2 、3 次之後就

沒有給…」等語，核與被收養人丁○○當庭所述：「（按

問：你與生母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我二歲就到姨婆

那裡。我不認識我的生母。」等語相符，可認生母甲○○自

與生父離婚後並未積極聯繫、探視被收養人甚明。復佐以生

母甲○○收受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此

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家事報到單在卷可憑，足徵生母甲○○對

被收養人之權益不甚關心且與被收養人維繫親子關係之意願

低落，堪認被收養人之生母甲○○對於被收養人確有未盡保

護教養義務之情事，是本件收養自無須經過生母甲○○之同

意。

五、本院依職權囑託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下稱忠

義基金會)對於收養人、被收養人及生父進行訪視調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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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訪視後分別評估與建議略以：

　㈠出養必要性

　　收養人相當喜愛小孩，自述有不孕之情況，在婚姻關係中收

養人與生父彼此皆期待有子女的加入，故113年2月將被收養

人接回共同生活，希冀透過收養聲請建立收養人與被收養人

間合法的親子關係。生母現已再婚重組家庭，因認為被收養

人與生父方已共同生活一段時間，自身也已再組家庭，因此

同意出養被收養人。依生父所述，生母離婚後皆未曾探視與

關心被收養人，在被收養人長期缺乏母職角色之陪伴與關愛

下，評估收養人與生父母收出養動機良善，未有不妥之處。

　㈡收養人現況

　　收養人性格獨立，現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工作年資達5年，

工作收入尚屬穩定，評估收養人個性特質、工作穩定度及經

濟狀況無明顯不適任收養人之虞。生父與收養人夫妻關係尚

處於磨合階段，面對衝突多以迴避或爭執等方式解決，尚未

有明確且合宜的管道進行溝通協調，若彼此能正視衝突原

因，在冷靜之餘找到共識解決策略，將能使婚姻關係更為穩

固。在親職教養上，無論是課業學習亦或生活品行皆由生父

負責，因被收養人生活中較害怕生父，且收養人擔心管教被

收養人的過程可能間接破壞其與被收養人間所建立的關係，

因此收養人鮮少進行被收養人的日常教養。生父面對子女教

養態度積極，然教養態度較屬權威，與現行教養趨勢有些許

落差，建議收養人與生父可近一步共同討論對被收養人教養

的想法與共識，並適時多加學習及了解被收養人自閉症之相

關知能，以利評估被收養人之身心狀況與行為表現是否有更

適切的教養方式。被收養人清楚自身身世背景，了解生母與

收養人的不同，然收養人及生父對被收養人的尋親態度保

守。

　㈢試養情況

　　被收養人現年7歲，領有身心鑑定手冊，出生後即由被收養

人姨婆協助照顧，生父則每月提供被收養人姨婆生活費，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於休假及下班空閒的時間至被收養人姨婆家探望被收養人。

自109年生父與收養人結婚後，則維持固定每週接被收養人

回家同住生活3天，直至113年2月正式將被收養人接回家照

顧、共同生活。被收養人被接回生父家生活後，皆由生父進

行接送上、下學，生父自述被收養人有不良行為習慣，因收

養人擔心破壞與被收養人間的關係，故皆由生父進行管教，

生父自述會先以口頭告誡，若再犯便會以責打方式管教被收

養人。

　㈣綜合評估

　　本案為國內繼親收養案，收養人與生父婚齡3年，被收養人

於113年2月開始與收養家庭共同居住生活，訪視過程可觀察

被收養人與收養人間正逐步建立穩定的依附關係。被收養人

患有自閉症為特殊身分需花費心力照顧之孩童，雖收養人與

生父共同努力協助孩童適應生活中的各項問題，然收養人因

擔心教養過程可能導致親子衝突而破壞關係，目前被收養人

之教養皆全權交由生父負責。被收養人有特殊身心需求，收

養家庭目前較無相關認知與概念，另有關收養人與生父在婚

姻關係中未有明確與具體處理爭執或衝突的溝通協調模式，

收養人與生父於夫妻關係、子女教養議題中尚有待學習與摩

合之處，建議生父與收養人共同參與桃園市兒童及少年收出

養資源服務中心之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程，平時亦應多方

閱覽增進對自閉症孩童教養相關資訊，以利夫妻雙方未來於

婚姻關係中更加穩定，且教養上能以更貼進身心孩童需求之

方式分工協助與照顧被收養人。建請參酌上述訪視調查報

告，依當事人當庭陳述及相關事證，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裁

定之等語，有忠義基金會113年5月3日忠基字第1130001019

號函所檢附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稽。

六、本院綜合上情，認本件收養人之收養動機純正、工作穩定，

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父之婚齡已逾4年，婚姻關係尚屬穩

定。又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雖自000年0月間同住迄今僅約半

年，惟據上開訪視報告與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之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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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收養人自109年間已與被收養人進行漸進式之每週短

暫同居照顧，且被收養人在言語稱謂與心理認同上已認定收

養人為母親角色，足認收養人除已實際分擔生父扶養被收養

人之責任外，另與被收養人已建立相當之情感連結，以及發

展正向之依附關係，收養人尚具有收養適任性。然依上開訪

視報告，收養人尚未著手分擔被收養人之品德、生活習慣及

行為表現之教養、導正工作，收養人與生父之親職教養能力

皆仍有需加強之處，是以收養人與生父應持續參與桃園市兒

童及少年收出養資源服務中心等相關親職教育課程，獲取進

一步之特殊孩童教養資訊，以增進收養人與生父之親職教養

能力，適應被收養人之身心需求。另被收養人生母甲○○長

期未負擔被收養人之扶養費用，且未積極聯繫、探視被收養

人，對於被收養人皆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事，衡情本

件被收養人生母既有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對子

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形，本件有出養之必要性。綜上，

本件收養之成立，除可使被收養人對繼親家庭更具歸屬感，

有助於其家庭正常發展、使被收養人受更穩定的生活照顧，

對於被收養人必要時之權益保護亦將更加即時周全外，堪認

本件收養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此外，本件復無民法第

1079條第2項所定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

致法院應不予認可之情形，依法應予認可。

七、本件認可收養之裁定，於對收養人及被收養人均確定時，發

生效力（家事事件法第81條、第117條）。於裁定確定後，

溯及自書面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收養效力（民法第1079條

之3）。 

八、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為

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認可收養業經准許，

依上規定，主管機關應就未成年之被收養人為必要之訪視，

並提供所需協助，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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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

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十、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陳品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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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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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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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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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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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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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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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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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8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乙○○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丁○○  
法定代理人  丙○○  
關  係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乙○○（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3月8日收養丁○○（女，000年0月00日生）為養女。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乙○○（女，00年00月00日生）為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丁○○（女，000年0月00日生）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丙○○之配偶，收養人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同意，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各於113年3月8日達成收養合意，共同簽訂書面契約，約定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為此依法請求認可等語。
二、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應長於被收養者16歲以上，民法第1079條、第1079條之3第1項、第1073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若有上開例外規定之情形，收養之聲請即無庸得被收養人父母之同意自明。末按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民法第1079條之1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收養人生父與被收養人之生母即關係人甲○○於107年8月17日離婚，並於同年9月5日約定由生父行使及負擔被收養人丁○○權利義務，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父則於109年8月21日結婚，此有聲請人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而收養人與生父結婚後希冀透過收養與被收養人成立法律上之親子關係，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同意，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合意成立本件收養關係等情，業據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到庭陳述明確，並提出戶籍謄本、收養人服務證明書、所得資料與財產查詢清單、健康檢查體檢報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收養契約書等件為證，堪認其等確有成立收養及同意收養之真意。
四、次查，依被收養人生父到庭陳述略以：「（按問：被收養人生母與被收養人是否曾同住？期間為何？）曾經同住，同住不到一年，從出生到快一歲時…（按問：被收養人生母近期有無跟你聯繫過要探視被收養人？最後一次為何時？）沒有。也沒有生母的聯絡方式…最後一次聯絡是超過三年了…有約定一個月生母要付5000元，但生母給了2 、3 次之後就沒有給…」等語，核與被收養人丁○○當庭所述：「（按問：你與生母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我二歲就到姨婆那裡。我不認識我的生母。」等語相符，可認生母甲○○自與生父離婚後並未積極聯繫、探視被收養人甚明。復佐以生母甲○○收受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家事報到單在卷可憑，足徵生母甲○○對被收養人之權益不甚關心且與被收養人維繫親子關係之意願低落，堪認被收養人之生母甲○○對於被收養人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事，是本件收養自無須經過生母甲○○之同意。
五、本院依職權囑託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下稱忠義基金會)對於收養人、被收養人及生父進行訪視調查，其等訪視後分別評估與建議略以：
　㈠出養必要性
　　收養人相當喜愛小孩，自述有不孕之情況，在婚姻關係中收養人與生父彼此皆期待有子女的加入，故113年2月將被收養人接回共同生活，希冀透過收養聲請建立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合法的親子關係。生母現已再婚重組家庭，因認為被收養人與生父方已共同生活一段時間，自身也已再組家庭，因此同意出養被收養人。依生父所述，生母離婚後皆未曾探視與關心被收養人，在被收養人長期缺乏母職角色之陪伴與關愛下，評估收養人與生父母收出養動機良善，未有不妥之處。
　㈡收養人現況
　　收養人性格獨立，現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工作年資達5年，工作收入尚屬穩定，評估收養人個性特質、工作穩定度及經濟狀況無明顯不適任收養人之虞。生父與收養人夫妻關係尚處於磨合階段，面對衝突多以迴避或爭執等方式解決，尚未有明確且合宜的管道進行溝通協調，若彼此能正視衝突原因，在冷靜之餘找到共識解決策略，將能使婚姻關係更為穩固。在親職教養上，無論是課業學習亦或生活品行皆由生父負責，因被收養人生活中較害怕生父，且收養人擔心管教被收養人的過程可能間接破壞其與被收養人間所建立的關係，因此收養人鮮少進行被收養人的日常教養。生父面對子女教養態度積極，然教養態度較屬權威，與現行教養趨勢有些許落差，建議收養人與生父可近一步共同討論對被收養人教養的想法與共識，並適時多加學習及了解被收養人自閉症之相關知能，以利評估被收養人之身心狀況與行為表現是否有更適切的教養方式。被收養人清楚自身身世背景，了解生母與收養人的不同，然收養人及生父對被收養人的尋親態度保守。
　㈢試養情況
　　被收養人現年7歲，領有身心鑑定手冊，出生後即由被收養人姨婆協助照顧，生父則每月提供被收養人姨婆生活費，並於休假及下班空閒的時間至被收養人姨婆家探望被收養人。自109年生父與收養人結婚後，則維持固定每週接被收養人回家同住生活3天，直至113年2月正式將被收養人接回家照顧、共同生活。被收養人被接回生父家生活後，皆由生父進行接送上、下學，生父自述被收養人有不良行為習慣，因收養人擔心破壞與被收養人間的關係，故皆由生父進行管教，生父自述會先以口頭告誡，若再犯便會以責打方式管教被收養人。
　㈣綜合評估
　　本案為國內繼親收養案，收養人與生父婚齡3年，被收養人於113年2月開始與收養家庭共同居住生活，訪視過程可觀察被收養人與收養人間正逐步建立穩定的依附關係。被收養人患有自閉症為特殊身分需花費心力照顧之孩童，雖收養人與生父共同努力協助孩童適應生活中的各項問題，然收養人因擔心教養過程可能導致親子衝突而破壞關係，目前被收養人之教養皆全權交由生父負責。被收養人有特殊身心需求，收養家庭目前較無相關認知與概念，另有關收養人與生父在婚姻關係中未有明確與具體處理爭執或衝突的溝通協調模式，收養人與生父於夫妻關係、子女教養議題中尚有待學習與摩合之處，建議生父與收養人共同參與桃園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源服務中心之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程，平時亦應多方閱覽增進對自閉症孩童教養相關資訊，以利夫妻雙方未來於婚姻關係中更加穩定，且教養上能以更貼進身心孩童需求之方式分工協助與照顧被收養人。建請參酌上述訪視調查報告，依當事人當庭陳述及相關事證，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裁定之等語，有忠義基金會113年5月3日忠基字第1130001019號函所檢附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稽。
六、本院綜合上情，認本件收養人之收養動機純正、工作穩定，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父之婚齡已逾4年，婚姻關係尚屬穩定。又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雖自000年0月間同住迄今僅約半年，惟據上開訪視報告與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之到庭所述，收養人自109年間已與被收養人進行漸進式之每週短暫同居照顧，且被收養人在言語稱謂與心理認同上已認定收養人為母親角色，足認收養人除已實際分擔生父扶養被收養人之責任外，另與被收養人已建立相當之情感連結，以及發展正向之依附關係，收養人尚具有收養適任性。然依上開訪視報告，收養人尚未著手分擔被收養人之品德、生活習慣及行為表現之教養、導正工作，收養人與生父之親職教養能力皆仍有需加強之處，是以收養人與生父應持續參與桃園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源服務中心等相關親職教育課程，獲取進一步之特殊孩童教養資訊，以增進收養人與生父之親職教養能力，適應被收養人之身心需求。另被收養人生母甲○○長期未負擔被收養人之扶養費用，且未積極聯繫、探視被收養人，對於被收養人皆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事，衡情本件被收養人生母既有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形，本件有出養之必要性。綜上，本件收養之成立，除可使被收養人對繼親家庭更具歸屬感，有助於其家庭正常發展、使被收養人受更穩定的生活照顧，對於被收養人必要時之權益保護亦將更加即時周全外，堪認本件收養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此外，本件復無民法第1079條第2項所定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致法院應不予認可之情形，依法應予認可。
七、本件認可收養之裁定，於對收養人及被收養人均確定時，發生效力（家事事件法第81條、第117條）。於裁定確定後，溯及自書面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收養效力（民法第1079條之3）。 
八、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為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認可收養業經准許，依上規定，主管機關應就未成年之被收養人為必要之訪視，並提供所需協助，附此敘明。
九、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十、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陳品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8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乙○○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丁○○  
法定代理人  丙○○  
關  係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乙○○（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3月8日收養丁○○
（女，000年0月00日生）為養女。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乙○○（女，00年00月00
    日生）為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丁○○（女，000年0月00日生）之
    法定代理人即生父丙○○之配偶，收養人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
    女，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同意，收養人與被收養
    人各於113年3月8日達成收養合意，共同簽訂書面契約，約
    定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為此依法請求認可等語。
二、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自法院認可
    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夫妻之一方
    收養他方之子女時，應長於被收養者16歲以上，民法第1079
    條、第1079條之3第1項、第1073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子
    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
    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二）父母
    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民法第1076條之1第1
    項定有明文。從而，若有上開例外規定之情形，收養之聲請
    即無庸得被收養人父母之同意自明。末按法院為未成年人被
    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民法第1079條之
    1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收養人生父與被收養人之生母即關係人甲○○於107
    年8月17日離婚，並於同年9月5日約定由生父行使及負擔被
    收養人丁○○權利義務，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父則於109年8月
    21日結婚，此有聲請人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而收養人
    與生父結婚後希冀透過收養與被收養人成立法律上之親子關
    係，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同意，收養人與被收養
    人間合意成立本件收養關係等情，業據收養人、被收養人及
    其生父到庭陳述明確，並提出戶籍謄本、收養人服務證明書
    、所得資料與財產查詢清單、健康檢查體檢報告、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收養契約書等件為證，堪認其等確有成立收養及
    同意收養之真意。
四、次查，依被收養人生父到庭陳述略以：「（按問：被收養人
    生母與被收養人是否曾同住？期間為何？）曾經同住，同住
    不到一年，從出生到快一歲時…（按問：被收養人生母近期
    有無跟你聯繫過要探視被收養人？最後一次為何時？）沒有
    。也沒有生母的聯絡方式…最後一次聯絡是超過三年了…有約
    定一個月生母要付5000元，但生母給了2 、3 次之後就沒有
    給…」等語，核與被收養人丁○○當庭所述：「（按問：你與
    生母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我二歲就到姨婆那裡。我
    不認識我的生母。」等語相符，可認生母甲○○自與生父離婚
    後並未積極聯繫、探視被收養人甚明。復佐以生母甲○○收受
    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此有本院送達證
    書及家事報到單在卷可憑，足徵生母甲○○對被收養人之權益
    不甚關心且與被收養人維繫親子關係之意願低落，堪認被收
    養人之生母甲○○對於被收養人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事
    ，是本件收養自無須經過生母甲○○之同意。
五、本院依職權囑託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下稱忠
    義基金會)對於收養人、被收養人及生父進行訪視調查，其
    等訪視後分別評估與建議略以：
　㈠出養必要性
　　收養人相當喜愛小孩，自述有不孕之情況，在婚姻關係中收
    養人與生父彼此皆期待有子女的加入，故113年2月將被收養
    人接回共同生活，希冀透過收養聲請建立收養人與被收養人
    間合法的親子關係。生母現已再婚重組家庭，因認為被收養
    人與生父方已共同生活一段時間，自身也已再組家庭，因此
    同意出養被收養人。依生父所述，生母離婚後皆未曾探視與
    關心被收養人，在被收養人長期缺乏母職角色之陪伴與關愛
    下，評估收養人與生父母收出養動機良善，未有不妥之處。
　㈡收養人現況
　　收養人性格獨立，現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工作年資達5年，
    工作收入尚屬穩定，評估收養人個性特質、工作穩定度及經
    濟狀況無明顯不適任收養人之虞。生父與收養人夫妻關係尚
    處於磨合階段，面對衝突多以迴避或爭執等方式解決，尚未
    有明確且合宜的管道進行溝通協調，若彼此能正視衝突原因
    ，在冷靜之餘找到共識解決策略，將能使婚姻關係更為穩固
    。在親職教養上，無論是課業學習亦或生活品行皆由生父負
    責，因被收養人生活中較害怕生父，且收養人擔心管教被收
    養人的過程可能間接破壞其與被收養人間所建立的關係，因
    此收養人鮮少進行被收養人的日常教養。生父面對子女教養
    態度積極，然教養態度較屬權威，與現行教養趨勢有些許落
    差，建議收養人與生父可近一步共同討論對被收養人教養的
    想法與共識，並適時多加學習及了解被收養人自閉症之相關
    知能，以利評估被收養人之身心狀況與行為表現是否有更適
    切的教養方式。被收養人清楚自身身世背景，了解生母與收
    養人的不同，然收養人及生父對被收養人的尋親態度保守。
　㈢試養情況
　　被收養人現年7歲，領有身心鑑定手冊，出生後即由被收養
    人姨婆協助照顧，生父則每月提供被收養人姨婆生活費，並
    於休假及下班空閒的時間至被收養人姨婆家探望被收養人。
    自109年生父與收養人結婚後，則維持固定每週接被收養人
    回家同住生活3天，直至113年2月正式將被收養人接回家照
    顧、共同生活。被收養人被接回生父家生活後，皆由生父進
    行接送上、下學，生父自述被收養人有不良行為習慣，因收
    養人擔心破壞與被收養人間的關係，故皆由生父進行管教，
    生父自述會先以口頭告誡，若再犯便會以責打方式管教被收
    養人。
　㈣綜合評估
　　本案為國內繼親收養案，收養人與生父婚齡3年，被收養人
    於113年2月開始與收養家庭共同居住生活，訪視過程可觀察
    被收養人與收養人間正逐步建立穩定的依附關係。被收養人
    患有自閉症為特殊身分需花費心力照顧之孩童，雖收養人與
    生父共同努力協助孩童適應生活中的各項問題，然收養人因
    擔心教養過程可能導致親子衝突而破壞關係，目前被收養人
    之教養皆全權交由生父負責。被收養人有特殊身心需求，收
    養家庭目前較無相關認知與概念，另有關收養人與生父在婚
    姻關係中未有明確與具體處理爭執或衝突的溝通協調模式，
    收養人與生父於夫妻關係、子女教養議題中尚有待學習與摩
    合之處，建議生父與收養人共同參與桃園市兒童及少年收出
    養資源服務中心之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程，平時亦應多方
    閱覽增進對自閉症孩童教養相關資訊，以利夫妻雙方未來於
    婚姻關係中更加穩定，且教養上能以更貼進身心孩童需求之
    方式分工協助與照顧被收養人。建請參酌上述訪視調查報告
    ，依當事人當庭陳述及相關事證，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裁定
    之等語，有忠義基金會113年5月3日忠基字第1130001019號
    函所檢附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稽。
六、本院綜合上情，認本件收養人之收養動機純正、工作穩定，
    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父之婚齡已逾4年，婚姻關係尚屬穩
    定。又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雖自000年0月間同住迄今僅約半年
    ，惟據上開訪視報告與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之到庭所
    述，收養人自109年間已與被收養人進行漸進式之每週短暫
    同居照顧，且被收養人在言語稱謂與心理認同上已認定收養
    人為母親角色，足認收養人除已實際分擔生父扶養被收養人
    之責任外，另與被收養人已建立相當之情感連結，以及發展
    正向之依附關係，收養人尚具有收養適任性。然依上開訪視
    報告，收養人尚未著手分擔被收養人之品德、生活習慣及行
    為表現之教養、導正工作，收養人與生父之親職教養能力皆
    仍有需加強之處，是以收養人與生父應持續參與桃園市兒童
    及少年收出養資源服務中心等相關親職教育課程，獲取進一
    步之特殊孩童教養資訊，以增進收養人與生父之親職教養能
    力，適應被收養人之身心需求。另被收養人生母甲○○長期未
    負擔被收養人之扶養費用，且未積極聯繫、探視被收養人，
    對於被收養人皆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事，衡情本件被
    收養人生母既有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對子女未
    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形，本件有出養之必要性。綜上，本件
    收養之成立，除可使被收養人對繼親家庭更具歸屬感，有助
    於其家庭正常發展、使被收養人受更穩定的生活照顧，對於
    被收養人必要時之權益保護亦將更加即時周全外，堪認本件
    收養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此外，本件復無民法第1079
    條第2項所定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致法
    院應不予認可之情形，依法應予認可。
七、本件認可收養之裁定，於對收養人及被收養人均確定時，發
    生效力（家事事件法第81條、第117條）。於裁定確定後，
    溯及自書面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收養效力（民法第1079條
    之3）。 
八、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為
    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認可收養業經准許，
    依上規定，主管機關應就未成年之被收養人為必要之訪視，
    並提供所需協助，附此敘明。
九、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
    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十、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陳品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8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乙○○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丁○○  
法定代理人  丙○○  
關  係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乙○○（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3月8日收養丁○○（女，000年0月00日生）為養女。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乙○○（女，00年00月00日生）為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丁○○（女，000年0月00日生）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丙○○之配偶，收養人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同意，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各於113年3月8日達成收養合意，共同簽訂書面契約，約定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為此依法請求認可等語。
二、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應長於被收養者16歲以上，民法第1079條、第1079條之3第1項、第1073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若有上開例外規定之情形，收養之聲請即無庸得被收養人父母之同意自明。末按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民法第1079條之1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收養人生父與被收養人之生母即關係人甲○○於107年8月17日離婚，並於同年9月5日約定由生父行使及負擔被收養人丁○○權利義務，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父則於109年8月21日結婚，此有聲請人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而收養人與生父結婚後希冀透過收養與被收養人成立法律上之親子關係，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父同意，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合意成立本件收養關係等情，業據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到庭陳述明確，並提出戶籍謄本、收養人服務證明書、所得資料與財產查詢清單、健康檢查體檢報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收養契約書等件為證，堪認其等確有成立收養及同意收養之真意。
四、次查，依被收養人生父到庭陳述略以：「（按問：被收養人生母與被收養人是否曾同住？期間為何？）曾經同住，同住不到一年，從出生到快一歲時…（按問：被收養人生母近期有無跟你聯繫過要探視被收養人？最後一次為何時？）沒有。也沒有生母的聯絡方式…最後一次聯絡是超過三年了…有約定一個月生母要付5000元，但生母給了2 、3 次之後就沒有給…」等語，核與被收養人丁○○當庭所述：「（按問：你與生母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我二歲就到姨婆那裡。我不認識我的生母。」等語相符，可認生母甲○○自與生父離婚後並未積極聯繫、探視被收養人甚明。復佐以生母甲○○收受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家事報到單在卷可憑，足徵生母甲○○對被收養人之權益不甚關心且與被收養人維繫親子關係之意願低落，堪認被收養人之生母甲○○對於被收養人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事，是本件收養自無須經過生母甲○○之同意。
五、本院依職權囑託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下稱忠義基金會)對於收養人、被收養人及生父進行訪視調查，其等訪視後分別評估與建議略以：
　㈠出養必要性
　　收養人相當喜愛小孩，自述有不孕之情況，在婚姻關係中收養人與生父彼此皆期待有子女的加入，故113年2月將被收養人接回共同生活，希冀透過收養聲請建立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合法的親子關係。生母現已再婚重組家庭，因認為被收養人與生父方已共同生活一段時間，自身也已再組家庭，因此同意出養被收養人。依生父所述，生母離婚後皆未曾探視與關心被收養人，在被收養人長期缺乏母職角色之陪伴與關愛下，評估收養人與生父母收出養動機良善，未有不妥之處。
　㈡收養人現況
　　收養人性格獨立，現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工作年資達5年，工作收入尚屬穩定，評估收養人個性特質、工作穩定度及經濟狀況無明顯不適任收養人之虞。生父與收養人夫妻關係尚處於磨合階段，面對衝突多以迴避或爭執等方式解決，尚未有明確且合宜的管道進行溝通協調，若彼此能正視衝突原因，在冷靜之餘找到共識解決策略，將能使婚姻關係更為穩固。在親職教養上，無論是課業學習亦或生活品行皆由生父負責，因被收養人生活中較害怕生父，且收養人擔心管教被收養人的過程可能間接破壞其與被收養人間所建立的關係，因此收養人鮮少進行被收養人的日常教養。生父面對子女教養態度積極，然教養態度較屬權威，與現行教養趨勢有些許落差，建議收養人與生父可近一步共同討論對被收養人教養的想法與共識，並適時多加學習及了解被收養人自閉症之相關知能，以利評估被收養人之身心狀況與行為表現是否有更適切的教養方式。被收養人清楚自身身世背景，了解生母與收養人的不同，然收養人及生父對被收養人的尋親態度保守。
　㈢試養情況
　　被收養人現年7歲，領有身心鑑定手冊，出生後即由被收養人姨婆協助照顧，生父則每月提供被收養人姨婆生活費，並於休假及下班空閒的時間至被收養人姨婆家探望被收養人。自109年生父與收養人結婚後，則維持固定每週接被收養人回家同住生活3天，直至113年2月正式將被收養人接回家照顧、共同生活。被收養人被接回生父家生活後，皆由生父進行接送上、下學，生父自述被收養人有不良行為習慣，因收養人擔心破壞與被收養人間的關係，故皆由生父進行管教，生父自述會先以口頭告誡，若再犯便會以責打方式管教被收養人。
　㈣綜合評估
　　本案為國內繼親收養案，收養人與生父婚齡3年，被收養人於113年2月開始與收養家庭共同居住生活，訪視過程可觀察被收養人與收養人間正逐步建立穩定的依附關係。被收養人患有自閉症為特殊身分需花費心力照顧之孩童，雖收養人與生父共同努力協助孩童適應生活中的各項問題，然收養人因擔心教養過程可能導致親子衝突而破壞關係，目前被收養人之教養皆全權交由生父負責。被收養人有特殊身心需求，收養家庭目前較無相關認知與概念，另有關收養人與生父在婚姻關係中未有明確與具體處理爭執或衝突的溝通協調模式，收養人與生父於夫妻關係、子女教養議題中尚有待學習與摩合之處，建議生父與收養人共同參與桃園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源服務中心之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程，平時亦應多方閱覽增進對自閉症孩童教養相關資訊，以利夫妻雙方未來於婚姻關係中更加穩定，且教養上能以更貼進身心孩童需求之方式分工協助與照顧被收養人。建請參酌上述訪視調查報告，依當事人當庭陳述及相關事證，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裁定之等語，有忠義基金會113年5月3日忠基字第1130001019號函所檢附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稽。
六、本院綜合上情，認本件收養人之收養動機純正、工作穩定，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父之婚齡已逾4年，婚姻關係尚屬穩定。又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雖自000年0月間同住迄今僅約半年，惟據上開訪視報告與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之到庭所述，收養人自109年間已與被收養人進行漸進式之每週短暫同居照顧，且被收養人在言語稱謂與心理認同上已認定收養人為母親角色，足認收養人除已實際分擔生父扶養被收養人之責任外，另與被收養人已建立相當之情感連結，以及發展正向之依附關係，收養人尚具有收養適任性。然依上開訪視報告，收養人尚未著手分擔被收養人之品德、生活習慣及行為表現之教養、導正工作，收養人與生父之親職教養能力皆仍有需加強之處，是以收養人與生父應持續參與桃園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源服務中心等相關親職教育課程，獲取進一步之特殊孩童教養資訊，以增進收養人與生父之親職教養能力，適應被收養人之身心需求。另被收養人生母甲○○長期未負擔被收養人之扶養費用，且未積極聯繫、探視被收養人，對於被收養人皆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事，衡情本件被收養人生母既有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情形，本件有出養之必要性。綜上，本件收養之成立，除可使被收養人對繼親家庭更具歸屬感，有助於其家庭正常發展、使被收養人受更穩定的生活照顧，對於被收養人必要時之權益保護亦將更加即時周全外，堪認本件收養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此外，本件復無民法第1079條第2項所定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致法院應不予認可之情形，依法應予認可。
七、本件認可收養之裁定，於對收養人及被收養人均確定時，發生效力（家事事件法第81條、第117條）。於裁定確定後，溯及自書面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收養效力（民法第1079條之3）。 
八、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為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認可收養業經准許，依上規定，主管機關應就未成年之被收養人為必要之訪視，並提供所需協助，附此敘明。
九、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十、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陳品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